
附件 2
区 号

南京市公租房保障申请审核表

申 请 人

联系电话

□ 实物配租

□ 租赁补贴

南京市住房保障中心



姓 名 称谓 身份证号码 婚姻状况 联系电话

本人

家庭人均财产 万元 家庭拥有车辆 辆，购买价格 万元

家庭月总收入 元 人均月收入 元
□产权人□承租人

房屋建筑面积 ㎡ 人均建筑面积 ㎡

实际住址
□产权人

□承租人

户籍地址

□产权人

□承租人

□空挂户

实物配租优先保障： □是 □否

优先类型： □残疾人 □孤老 □多孩家庭 □劳动模范

□见义勇为人员 □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

群体类别： □环卫工人 □残疾人 □60 岁以上老年人 □省部级以上劳模家庭

□青年教师 □农民工 □消防救援人员 □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

□青年医生 □见义勇为家庭 □公交行业职工 □有未成年人的家庭

□乡村教师 □家政从业人员 □有三孩的家庭 □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

□优抚对象 □困境儿童家庭 □其他

申请人承诺书

现本人申请□实物配租□租赁补贴保障，承诺所提供的家庭成员、住房、收入等情况真实无误，

并同意相关管理部门调查核实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工作、收入、住房等情况。如有隐瞒、虚报、谎

报的，不得享受住房保障，对由此造成的后果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申请家庭人口、收入、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时，应主动向住房保障部门反映，并同意按有关规

定接受住房保障部门的处理意见。

承诺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

街

道

办

事

处

意

见

经初审，申请人家庭成员 人、被保障成员 人；家庭月总收入 元、

人均月收入 元、家庭人均财产 万元；家庭拥有车辆 辆，购买价格 万元；

住房总建筑面积 ㎡、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㎡。

属 □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 □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
□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
是否属于实物配租优先保障家庭：□属于 □不属于

优先类型： □残疾人 □孤老 □多孩家庭 □劳动模范

□见义勇为人员 □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

建议：□报区民政局、区住房保障中心审核；□退回申请。

退回申请的理由是：

单位盖章： 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区

住

房

保

障

中

心

住

房

核

查

情

况

家庭成员住房情况：

该户 （产权人）于 年 月 日在 区取得坐落位于

住房一套，共有人 ，房屋住房面积 ㎡。

该户 （产权人）于 年 月 日在 区取得坐落位于

住房一套，共有人 ，房屋住房面积 ㎡。

该户 （承租人）于 年 月 日在 区租赁坐落位于

住房一套，共有人 ，房屋住房面积 ㎡。

单位盖章： 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区

民

政

部

门

意

见

经对该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审核认定，该家庭属：

□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 □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
□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
建议：□予以核准 □退回申请。

退回申请的理由是：

单位盖章： 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

区

住

房

保

障

中

心

意

见

经审核，□同意以□实物配租 □租赁补贴方式保障，属 □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

□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□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，报市住房保障中心进行终审。

是否属于实物配租优先保障家庭：□属于 □不属于

优先类型： □残疾人 □孤老 □多孩家庭 □劳动模范

□见义勇为人员 □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

□不同意，该户不符合保障条件，退回申请的理由是：

单位盖章： 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市

住

房

保

障

中

心

终

审

意

见

经审核，□同意以□实物配租 □租赁补贴方式保障，属 □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

□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□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。

是否属于实物配租优先保障家庭：□属于 □不属于

优先类型： □残疾人 □孤老 □多孩家庭 □劳动模范

□见义勇为人员 □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

□不同意，该户不符合保障条件，退回申请的理由是：

单位盖章： 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住房保障情况

□租赁补贴

□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

□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
□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
被保障成员 人

补贴面积 ㎡

补贴金额 元

发放补贴的存折（卡）号：

起始时间： 年 月 日

终止时间： 年 月 日

□实物配租

优先保障 □属于 □不属于
安置套型：

安置地点：

通知书打印时间： 年 月 日

□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

□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
□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
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监制


